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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立环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有关年度报告的编制规范、要求，天立环保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编制了 2011 年年度报告，并于 2012 年 4 月

25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和报刊披露了公司 201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公司

于近日收到深交所下发的《关于对天立环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创

业板年报问询函【2012】第 105 号），问询函中就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披露中

有关情况的信息有进一步的要求，现就问询函中列明的问题对公司 2011 年年度

报告补充公告，补充更正后的年度报告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披露的《天

立环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年度报告》，补充公告具体内同如下： 

一、补充披露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按地区划分 本期确认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华东 2,562,734.53 -86.95% 

华北 141,620,310.24 6.48% 

东北 32,313,123.65 - 

西南 15,511,867.53 42.23% 

华中 - -100.00% 

华南 535,884.81 -91.42% 

西北 126,814,986.17 -23.43% 

合计 319,358,906.93 -4.85% 

 

二、补充披露报告期内正在从事的研发项目进展情况、拟达到的目标以及研

发费用资本化情况 

报告期我公司主要四个研发项目的开展： 

1、25.5MVA 镍铁炉研发项目：公司投入资金在公司原有矿热炉的技术上进

行镍铁炉的研发，替公司进一步开拓工业矿热炉的市场做准备。项目研发成功产



 

能大于 50000吨／年，电耗低于 3900kw.h/t。此项目 2011年产品的总体设计已

完成。 

2、新型高效节能环保煤粉锅炉项目：本项目较一般燃煤锅炉能够节煤 30%

以上，同时其烟尘和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也完全能满足环保要求，综合系统的解

决了工业燃煤锅炉煤炭运输和储运污染、除尘脱硫等老大难问题。2011 年此项

目已完成了市场调研，设备产品完成了总体设计，产品中的烟气净化系统、水系

统、自动控制系统已开始制备。 

3、油页岩全密闭恒温干馏炉技术：本项目目标是研发、设计、生产一条以

350t/d 的油页岩全密闭恒温干馏炉为主体设备的油页岩生产线，在满足油页岩

恒温提油工艺的前提下，以油页岩为原料，通过恒温干馏技术，产出页岩油，随

后进行深加工得到轻质油和重质油成品。本年此项目已完成区域调查、取样并分

析化验，已完成最佳干馏点测定，设计最佳工艺路线，包括工艺技术方案、设备

方案、土地复垦方案、给排水设计、采暖及通风设计、电气设计、环境保护与安

全生产设计、工程概算等，开发可行性报告已编制完成。 

4、500T/D双套筒尾气回收气烧石灰窑控制技术：通过系统的总结和理论实

验研究，设计整套 500T/D 双套筒尾气回收气烧石灰窑的工艺以及模拟整套的燃

烧工艺，以完成利用炉窑尾气煅烧出活性石灰技术的设备，并完成对该设备的安

装与调试。2011 年，公司通过相关各方对技术和知识产权进行交流，考察国内

市场及相关合作单位。明确各组成子系统和单元的主要功能、各系统关键技术的

研究、设计方向和实施地点，完成了炉气煅烧石灰双套筒装置关键技术的研究和

设计，完成粉料回用系统，清灰系统、干燥系统等相关附属设备的设计，完成炉

气煅烧石灰双套筒关键装置控制技术的研制和实验，完成干燥装置的研制和实

验；完成粉料回用材料的研制和实验；完成清灰系统的研制和测试。 

目前上述四个研发项目，还处于研究阶段，尚不具备资本化条件，我公司在

报告期予以费用化处理。 

三、补充披露公司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的经营情况及业绩分析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总资产 净资产 

2011年 
较上年增

减 
2011年 

较上年增

减 
2011年 

较上年

增减 
2011年 

较上年增

减 



 

空港天立能源工

程技术（北京）有

限公司 

67.00 100.00% -387.7

8 

-101.19% 682.63 -31.76% 607.64 -38.96% 

丹江口市天立节

能炉窑有限公司 

0.00 0.00% -4.93 94.92% 1304.00 -0.95% 852.28 -0.58% 

长岭永久三鸣页

岩科技有限公司 

0.00 0.00% -136.8

3 

0.00% 2922.05 0.00% 298.72 0.00% 

吉林三鸣页岩科

技有限公司 

0.00 0.00% -0.89 0.00% 1416.33 0.00% 450.74 0.00% 

天立环保工程新

疆有限公司 

0.00 0.00% 38.73 0.00% 1985.99 0.00% 1961.27 0.00% 

兴安盟科洁能源

有限公司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注：1、兴安盟科洁能源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1 月份成立； 

2、天立环保工程新疆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成立； 

3、吉林三鸣页岩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5 月份收购； 

4、长岭永久三鸣页岩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5 月收购。 

四、补充披露利润分配政策 

（一）公司实行连续、稳定、积极的利润分配政策，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回

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综合考虑公司的发展战略和实际经营情况，科学地

制定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应当由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董事会、

监事会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3%以上股份的股东均有权向公司提出利润分

配政策相关的提案。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以及股东大会在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研

究论证和决策过程中，应充分听取和考虑股东(特别是公众投资者)、独立董事和

监事（特别是外部监事，若有）的意见。 

（二）公司采取现金、股票以及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利润分

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在公司当年经

审计的净利润为正数且符合《公司法》规定的分红条件的情况，如无重大投资计

划或重大现金支出发生，公司应当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

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10%。公司在实施上述现金分配股利的同时，

可以派发红股。 

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是指以下情形之一：  

1、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购买设备累计支出达到或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且超过3,000万元；  



 

2、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购买设备累计支出达到或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30%。  

（三）在公司现金流满足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公司可以采取

现金、股票或法律允许的其他方式分配股利，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四）公司董事会在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中未按照本章程所规定利润分配政策

作出现金分红预案的，应当在定期报告中详细说明未分红的原因、未用于分红的

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独立董事还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五）在遵循上述利润分配政策的前提下，公司将保持股利分配政策的连续

性、稳定性，如因公司外部经营环境、自身经营状况或者投资规划发生较大变化

而需要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以保护股东权

益为出发点，并事先征求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意见调整利润分配政策。公司利润

分配政策的调整必须经过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公司重视利润分配的透明度，按照法律法规以及证券监督管理部门、

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充分披露公司利润分配信息，以便于投资者进行决

策。 

五、补充披露近三年的股利分配方案（预案） 

（一）公司近三年股利分配情况和公积金转增股本情况  

1、公司近三年鼓励分配情况： 

年度 
现金分红金额

（含税） 

分红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现金分红金额占合并报表中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率 

2008年  0.00 42,279,393.48   

2009年 9,450,000.00 74,283,480.45 12.71% 

2010年  0.00 95,467,891.96   

 

2、公司近三年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情况：  

年度 
期初资本公积金数 

本年度资本公积金

增加 

本年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 

期末资本公积金余

额 

2008年  0.00 45,86,907.30  0.00 45,986,907.30 

2009年 45,986,907.30 932,600.00 0.00 46,919,507.30 

2010年 46,919,507.30 1,089,907,600.00 每 10股转增 10股 1,136,827,107.30 



 

（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预案）和现金红利分配情况 

 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审计结果，2011年公司母实现

的净利润 81,805,484.38 元。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按照 2011 年度实现净

利润的 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8,180,548.44 元。截至 2011年 12月 31日，公

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255,801,904.54 元，年末资本公积金余额为

1,056,627,107.30 元。公司在符合利润分配的原则，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

发展的前提下，拟以 2011 年末的总股本 16,04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以资

本公积金每 10股转增 8股,合计转增股本 12,832 万股。 

鉴于公司 2012 年度重大合同的履行将面临较大资金投入，公司快速发展对

资金需求量的大幅度增加，为使公司获得稳健、快速的发展，今后更好的回报股

东，从公司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分配方案，对本年不进行现金分配。 

六、补充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的建立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已建立了《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提高了

公司的规范性运作水平，增强年报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

提高年报信息披露的质量和透明度。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重大遗漏信息补充以及业绩预告

修正等情况。公司信息披露责任人及公司管理层严格遵守了上述制度，执行情况

良好。 

本次补充公告不涉及财务数据的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没有影响，不影响公

司 2011 年度业绩。对此补充公告给广大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董事会深表歉

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公司会进一步加强公司年报编制的审核工作，强化年

报披露的严肃性，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天立环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年 5月 24日 


